國立臺東大學社團活動申請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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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社團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一、活動資訊

	活動名稱：
	

	活動宗旨：
	

	活動效益：
	活動辦理人員可學習之能力
□溝通表達能力□終身學習能力□團隊合作能力
□創新創造能力□問題解決能力□正向態度能力
□人力關係能力□批判思考能力□國際視野能力□其他＿＿＿＿

	
	活動辦理人員可獲得之能力
□溝通表達能力□終身學習能力□團隊合作能力
□創新創造能力□問題解決能力□批判思考能力
□國際視野能力□專業能力□藝術能力□關懷能力
□生涯規劃能力□其他＿＿＿＿

	
	符合環境永續發展目標(SDGs)
□消除貧窮□消除飢餓□良好健康和福祉□優質教育□性別平等
□潔淨水與衛生□可負擔的潔淨能源□就業及經濟成長
□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減少不平等□永續城鄉
□負責任消費及生產□氣候行動□海洋生態□陸域生態
□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夥伴關係

	活動性質：
	□社課(訓練)
□服務 
□聯誼 
□活動
□會議
□其他：＿＿＿＿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對象：
	

	活動聯絡人：
	
	聯絡電話：
	

	參加對象及預估人數：
	參加對象：
預估人數：





	二、工作執掌暨工作分配

	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

	總召集人
	
	統籌及撰寫活動企劃、分配工作執掌、掌握工作進度、場控、活動成果記錄、製作成果報告

	副召集人
	
	協助總召掌握進度

	會長/社長
	
	負責協調督導活動之進行

	副會長/副社長
	
	協助總召集人統籌所有活動

	執秘
	
	協助處理各活動之細節部分

	美宣組
	
	製作宣傳海報、邀請函、工作證、場地佈置

	文書組
	
	會議記錄及簽到、邀請函文本

	器材組
	
	預借場地、使用器材

	活動組
	
	規劃場地及移動路線、張貼活動海報、當天入場導引、餐盒發放路線

	攝影組
	
	拍攝記錄活動內容、活動後資料燒錄備檔

	總務組
	
	收集活動收據、活動經費審核及核銷

	公關組
	
	接洽廠商及贊助廠商、邀請師長以及來賓、當日接待、發送邀請函給各師長及來賓


(紅色字體皆為範例參考內容，請自行刪除並依活動實際需要自行填入)



	三、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流程
	內容

	
	14:00~14:55
	場地佈置
	全體音響、燈光、場地佈置活動組、器材組、攝影組確認各項設備、主持人RE稿、活動組確定餐盒數量及發放路線

	
	15:00~15:20
	開放進場簽到
	公關組師長入席
文書組各系簽到入場
活動組指引入場

	
	15:20~17:00
	活動進行
	開場
表演內容
互動時間
結束

	
	17:00~18:00
	撤場
	收拾場地及開檢討會



	四、器材清單

	名稱
	數量
	租借單位
	借用人

	旗組（旗桿＋旗座）
	2
	課外組
	

	摺疊桌
	4
	社團自備
	

	折疊椅
	4
	社團自備
	

	大聲公
	1
	課外組
	

	延長線
	1
	社團自備
	

	對講機
	2
	運健中心
	

	推車
	1
	社團自備
	

	筆電
	2
	社團自備
	

	借用課外組器材及場地需先完成社團活動申請，活動前二日領取器材。

	







	五、經費概算

	類別
	單價
	數量
	單位
	合計
	用途說明
	編列標準說明

	1
	講座鐘點費
	2,000
	
	
	
	
	(1) 外聘講座鐘點費(國內專家學者)，請以小時計價，每小時上限$2000元。
(2) 內聘講座鐘點費(學校教職員)，請以小時，請以小時計價，每小時上限$1000元。
(3) 需附領款單核銷。

	2
	講座助理鐘點費
	1,000
	
	
	
	
	(1) 講師授課時，擔任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人員。
(2) 需附領款單核銷。

	3
	講師
差旅費
	交通費
	
	
	
	
	
	(1) 以提供火車、客運等車資為優先，需附領款單核銷。
(2) 以船票、高鐵、飛機需附票根、領款單核銷。
(3) 計程車資非經事先經過學校程序同意，不得核銷。 

	4
	
	住宿費
	3,500
	
	
	
	
	外聘講師住宿費每日平日(含星期日)最高3,500元，假日(含星期五)最高4,500元，需檢附住宿單據及領款單核銷。

	
	學生
差旅費
	交通費
	
	
	
	
	
	(1) 以提供火車、客運等車資為優先，需附領款單核銷。
(2) 以船票、高鐵、飛機需附票根、領款單核銷。
(3) 計程車資非經事先經過學校程序同意，不得核銷。

	
	
	住宿費
	1,500
	
	
	
	
	住宿費每日最高1,500元。

	5
	印刷費
	
	
	
	
	
	(1) 海報、邀請卡、宣傳單、教材、講義、回饋量表輸出影印費用。
(2) 需附樣張核銷。

	6
	膳　費
	
	
	
	
	
	辦理活動逾用餐時間，可報支膳費，午晚餐每餐以120元限。

	7
	保險費
	
	
	
	
	
	校外活動請務必幫參與人員加保意外險。

	8
	運費（交通費）
	
	
	
	
	
	(1) 辦理活動所需租用遊覽車之費用。
(2) 依實際需要檢附發票或收據核結。

	9
	教學材料費
	
	
	
	
	
	

	10
	場地使用費
	
	
	
	
	
	辦理研討會、研習會及活動等所需租借場地使用費。

	11
	雜支
(含文具費用)
	
	
	
	
	
	(1) 文具用品：原子筆、鉛筆、紙張、尺
(2) 清潔用品
(3) 資訊耗材、資料夾及郵資等。
(4) (類別1~10合計)X5%=雜支最高上限

	總　計(A)
	





	六、經費來源

	
	科目
	金額

	
	(1)社團自籌經費
	

	
	(2)學生事務處課外組補助經費
	

	
	(3)學生會補助經費
	

	
	(4)其他補助-單位
	

	
	(5)其他收入
	

	
	總計(B)=(A)=(1+2+3+4+5)
	




辦理校外活動需繳交此表至課外組核定後送校安中心錄案
附表一
	國立臺東大學校外活動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校外教學□團體旅遊
□課外活動□訓練研習
□各類競賽□展演活動
□其他(請自行填寫)：
	活動時間
	出發
	   年   月   日  
  時   分

	
	
	
	返校
	 年   月   日  
  時   分

	交通工具
(可複選)
	□ 機車  □ 火車
□ 飛機  □ 遊覽車
□ 船舶  □ 其他：

	活動保險
	除學生團體保險外，另加保相關保險
※保額：        萬元

	參加人員
	人數：        人
	□名冊如附件

	申請單位
	單位名稱：

	
	負責人姓名：

	
	聯絡電話：

	特殊情況說   明
	1.連續性活動請於此欄說明各次之時間、地點後，得一次申請，分次送交保險名冊。
2.山區活動請填寫留守聯絡人。


	填表人
	
	核定
(依附表二
權責區分)
	


附註：校安中心緊急聯絡電話：089-517119
附表二：
	國立臺東大學各項校外活動申請核定權責區分表

	   活動類別
   
    核定權
單位  責單位
區分
	校外
教學
	團體
旅遊
	課外
活動
	訓練
研習
	各類
競賽
	展演
活動
	其他

	學生社團
(含學生自治
組織等)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核定

	各行政單位
	由各業務主管依行政權責核定

	各學院、中心、系、所、學位學程、專班
	由各學院、中心、系、所、學位學程、專班依據權責核定

	班級
	各系所
	主辦單位或其上級單位

	附記：如有新增單位未及陳列本表者由該上一級單位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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